


陕泾河环验〔2019〕05号
关于陕西崇文科技有限公司崇文生物化妆品生产研发项目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的函

陕西崇文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陕西崇文科技有限公司崇文生物化妆品生产研发项目配套噪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及附送的《陕西崇文科技有限公司崇文生物化妆品生产研发项目（噪声、固废环保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等材料收悉。环境保护局对该项目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经研究，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建设的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温商高端制造产业园4号楼内，项目总占地面积1827.56㎡，建筑面积为7168㎡。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生产车间、库房、办公生活区等。生产工艺主要为物料的混合过程，均为配料、搅拌乳化、静置、灌装、检验等环节，生产过程均不涉及化学反应。主要产品为洁面乳、保湿水、面霜等化妆品，设计年产12吨，实际年产量8吨。实际总投资2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4万元，占总投资0.7%。

2018年10月，原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环境保护局以“陕泾河环批复〔2018〕23号”文批复了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于2016年2月开工，2016年4月建成。
2、 项目变动有关情况

经现场踏勘，实地调查、逐一对照环评及批复要求，项目实际增加一套纯水制备设备。其他环评建设内容基本一致。

三、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落实情况

（一）项目噪声主要为乳化斧、灌装机、净化空调机组、空压机等设备产生的噪声，主要采取了选用低噪设备，基础减震，厂房隔音等措施能有效的减少机械设备运行产生的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噪声）

（二）项目固废中的生活垃圾经分类收集后由环卫部门清运至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置；废包装材料收集后交废品回收站回收处理；废原料桶定期由原料厂家送货时取回后循环再利用；废活性炭、RO膜、离子交换树脂属危险废物，暂存危废暂存间，交由陕西明瑞资源再生有限公司；空气净化机组费过滤材料由空调安装单位更换后直接带走处置，不在厂区内存储。（固废）
四、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效果

（一）工业场地厂界噪声监测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区标准限值要求。
（二）固体废物处置措施基本落实到位。

五、验收结论和后续要求

该项目履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在建设中基本落实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意见提出的环境污染防治措施；环境保护局同意该项目噪声、固废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你公司应按照生态环境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规定，对该项目其它环境保护设施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主体工程方可正式投入运营。

项目正式投入运营后应重点做好如下工作：加强环境管理，建立健全环境保护规章制度，确保有关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加强环境保护意识；定期对厂界噪声进行检测；加强固体废物规范化处置。

请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环境监察执法大队做好该项目运营期的日常环境监管。

               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环境保护局

2019年02月11日


